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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市教育和体育局文件

安教体字〔2021〕15 号

关于印发《安丘市 2021 年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区教管办，各市直义务教育学校、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现将《安丘市 2021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确保今年我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

作顺利进行。

安丘市教育和体育局

2021 年 6 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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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市 2021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
实施方案

为做好 2021 年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根据潍坊

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1 年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

通知》（潍教函〔2021〕44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方

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属地

管理、划片招生、公开公平”的招生原则，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

年接受义务教育，做到义务教育有保障。

二、招生原则

（一）依法保障入学。凡年满 6 周岁（即 2015 年 8 月 31

日及以前出生）的儿童和 2021 年小学毕业学生，均需入学接受

义务教育。入学年龄以户籍为准，任何学校不得招收小龄学生，

临时未取得户籍的儿童，经核实出生医学证明信息，符合入学年

龄规定的也要入学接受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

入学或不具备接受教育能力的，其父母应当通过“潍坊教育微服

务”微信公众号提交申请，由属地镇街人民政府或者教体局批准。

（二）划片就近入学。按照就近或相对就近原则，划定义

务教育学校招生片区。城区以城市主干道（城内干渠）为标识

划设，农村以自然村为单位划设。适龄儿童、少年以户籍和监护

人确权住房、工作单位为依据，按照“户口优先、房产准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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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可调”的原则，分类确定新生入学资格。

（三）实行免试入学。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必须按照公布的招

生片区进行登记入学，严格遵守免试入学规定，不得通过面试、

谈话、考察或擅自附加其他任何条件招生。不得采用“特长生”

招生。

（四）公开公平公正。实行网上登记报名，加强招生过程监

督管理，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做到招生政策、招生范围、招生

程序、招生条件、招生结果、咨询电话等内容公开，确保招生过

程公平公正。学校实行均衡编班、阳光分班，不得设立重点班、

实验班等，不得在开学前后采取考试方式分班。

三、招生安排

（一）报名方式

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均需通过“安丘市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网上报名系统”(网址:http://zsbm.aqzsks.com:88)或关注

安丘教育微信公众号，使用底部菜单“惠民服务”，选择“中小

学招生报名”进行报名。

义务教育学校报名招生实行全程网办，对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受理条件的实行“一次办好”，对网上审验通过的，实行“零

跑腿”。

（二）报名时间

网上报名时间为 7 月 9 日至 13 日。7 月 9 日 9:00 开启网上

注册、报名功能，7 月 13 日 17:00 关闭网上注册、报名功能。

期间，家长可登录系统进行报名，对网上报名确有困难的家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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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7 月 12 日至 13 日到居住地附近的学校寻求报名帮助。在规定

的报名时间内，报名先后顺序不作为学位安排的依据。

7 月 11 日至 13 日，各招生学校对报名的新生信息进行网上

预审和确认。网上报名结束后，教体局会同公安、自然资源和规

划、房产、编办、人社等部门，对预审通过的新生报名户籍、房

产、编制、社保缴纳、房屋租赁、工商营业执照和婚姻登记等信

息进行集中网上审验。通过网上审验的新生，教体局根据审验结

果进行统筹安置；未通过的，按照报名户籍等信息提出安置建议。

8 月 3 日起，教体局将通过短信向家长发送新生安置信息，同时

各家长也可登录报名系统查看新生安置情况。对审验结果或安置

建议有异议的，家长可按短信或报名系统提示补充有关报名材料

（以信息提示为准）。

（三）报名材料说明

1.有效户籍材料：适龄儿童少年户口与报名所依据法定监护

人在同一户上的家庭户口簿；不在同一户上（孤儿及监护人户口

因公迁出的儿童除外）的还需出生医学证明和监护人结婚证。

2.房产确权材料：⑴市房管部门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或

市不动产登记部门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规划用途为“住宅”

或“居住”）。⑵城中村原居民持有的经街办确权的《房屋所有

权证》；⑶已购置新商品住房且居住，临时未取得房产证的，需

同时具备以下证明材料:①市房管部门备案编号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②市房管部门发放的《房屋预告登记证明》或市不动产

登记部门发放的《不动产登记证明》；③购房全款发票。购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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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未交付入住的(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交房时间为准)，不

作为入学依据。

房屋权利人为“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的，产权占比

51%及以上，方可作为子女划片入学依据。产权占比低于 51%的，

不作为划片入学依据。逐步实施同一套住房在同一就学时段内，

只允许同一个家庭的子女就近入学。

3.城区居住证明材料：①租房：经市房管部门备案的房屋租

赁协议（租赁日期截至报名时一年以上）。②购置无产权房（仅

限监护人购置）：房屋发售单位证明、购房合同、购房原始发票、

物业管理费用交纳证明或其他能证明房产已居住的材料。③居住

证。

4.城区合法稳定就业证明材料：①经商人员：营业执照(营

业地点使用商业用房，成立日期截至报名时一年以上)。②务工

人员：劳动用工合同、企业职工社会参保缴纳证明（就业、参保

一年以上）。

所有新生报名材料时间截止到教体局与各部门大数据对接

时间，教体局依据部门审验结果进行安置。之后，证件新登记或

信息发生变化的，根据学校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入学。

（四）报名类型

1.城区公办学校招生

（1）招生划片类型。城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继续按照

居民小区、城中村、监护人工作单位、进城务工（经商）等类别

招生。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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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类别 条件依据 报名材料说明 备注

按居民小

区划片

在城区学校招生范围

内拥有确权住房（具

体划片范围见附件1）

有效户籍材料和房产

确权材料

户籍在城区且不在城中村划片范围、监

护人在城区无固定住房，以监护人父母

在招生区域内确权住房为依据报名的

新生，三代户口必须为同一家庭户，且

实际居住在一起。

按城中村

划片

新生本人和父母（一

方或双方）属于学校

招生服务村居民

有效户籍材料

对棚户区改造房屋被征收且无其它住

房，申请到城中村所划片区外学校就读

的，由相应街区教管办对涉及的拆迁户

现有房产、子女上学和当前居住情况进

行调查摸底，报街区管委会确认后于 7

月 13 日前报教体局基教科备查（具体

样式见附件 2）。

按监护人

工作单位

划片

监护人一方属于学校

招生服务单位正式职

工

有效户籍材料，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需要核

实好现编制所在单位

规范名称，企业人员

需要核实好企业职工

社会保险缴纳情况

2015年 8月 31日以后出生的少年儿童

不再执行按监护人工作单位划片入学

政策。实验小学招生服务单位正式职工

子女，居住地位于兴安路以西、华安路

以东、健康路以北、向阳路以南区域划

归实验小学潍安路校区，其他区域划归

实验小学和平路校区。

城区户籍

新生

户籍在城区、家庭成

员在城区无自有住房

有效户籍材料和城区

居住证明材料

进城务工

（经商）

人员子女

健全以居住证为主要

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

政策。户籍不在城区、

监护人在城区无确权

住房，家庭在城区居

住满一年，且监护人

在城区工作满一年。

有效户籍材料、城区

居住证明材料和城区

合法稳定就业证明材

料，有居住证的提供

居住证。

以居住证或城区居住证明、监护人在城

区合法稳定就业证明为依据申请入学，

由教体局统筹安排就读学校。

注：南苑小学 2021 年秋季开始招生（具体划片范围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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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办学校招生

全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面向本市招生，由家长根据自

身实际自愿选择报名。青云双语学校、东城学校、文阳学校（原

一中双语实验学校）面向安丘市招生，渠丘小学招生范围限定在

市区，同等情况下优先招收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民办学校招生方案、招生简章由招生学校制订，经教体局审核同

意在政府网站公开，并将公开链接报潍坊市教育局。

每名学生只能选报一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符合安丘市公办

学校入学条件的新生必须填报公办学校报名信息后，根据自身条

件，填报一所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完成民校报名。按照有关规定，

限制严重失信人员子女就读高收费民办学校。

3.非城区学校招生

各镇义务教育学校和未纳入城区学校招生管理的街区义务

教育学校（统称非城区学校，下同）招生工作由相应教管办负责，

一并通过“安丘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网上报名系统”组织报名。

各教管办要成立专门机构，对辖区内 6-15 周岁未入学适龄儿童

少年信息进行摸底核实，逐一发放入学告知书，确保适龄儿童少

年按时接受义务教育。

4.特殊教育招生

市残疾儿童入学鉴定和咨询委员会按照市残联提供的我市

适龄残疾人员名册进行入户鉴定，市教体局将根据市残疾儿童入

学鉴定和咨询委员会作出的残疾新生安置建议和学校学位情况，

本着融合教育原则，统筹安排学生入学。潍坊聋哑学校面向全市

招收听障学生，潍坊盲校面向全市招收视障学生。视障和听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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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长须于 7 月 10 日上午持适龄儿童残疾人证、户口簿、已

有的医学检查资料和医院病例（智障儿童提供近年智力评估和生

活能力测试资料；随迁子女一并提供居住证、住所和就业证明），

带子女到潍坊市特殊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地址：潍城区友爱路

2219 号，潍坊聋哑学校院内；联系电话：8332591）进行入学鉴

定评估。

5.优抚优待对象子女入学

我市引进的高端人才子女入学，按照潍坊市委市政府《关于

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潍发〔2018〕10 号）执行。全

职引进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子女入学，

按照安丘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的意见》

（安发〔2017〕20 号）执行。引进的固定资产投资 1 亿元（含）

以上的重点产业项目高级管理人员子女入学，按照安丘市政府

《关于印发<安丘市重点产业招商政策>的通知》（安政发〔2017〕

10 号）执行。现役军人子女、烈士子女等入学，按照《潍坊市<

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潍政联〔2020〕1 号）执

行。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一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

警子女入学，按照公安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

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公政

治〔2018〕27 号）执行。优先安置在本市居住的荣誉市民子女

和潍坊市级及以上劳模子女入学。立功受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

线人员子女，按照家长和学生意愿，优先就近安排到公办优质学

校。



9

（五）入学安置

1.城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按以下顺序进行入学安置。一是

符合固定划片学校招生条件的：优先安置城区户籍新生，“房户

一致”(户籍登记住址和房产证登记地址一致)的先于其他情况安

置；非城区户籍新生，优先安置安丘市户籍新生，同等情况下，

按监护人缴纳我市社保或营业执照年限长短顺序安置。二是城区

户籍无固定划片学校的新生由教体局统筹安排就读学校。三是非

城区户籍且无固定划片学校的新生由教体局指定学校入学，城区

学校有可用学位，按新生网上提供的证明材料情况依次安排就读

学校，同等情况下，按监护人缴纳我市社保或营业执照年限长短

顺序安排。受学位限制而未安排入学的新生，回流出地学校就读。

2.非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各教管办根据新生户籍地，以自然

村为单位按照相对就近原则，统筹安置到辖区内学校就读。各学

校新生安置情况于 8 月 10 日前完成。

3.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民办学校招生实行免试入学，对于报

名学生超过招生计划的学校，采取电脑随机派位的方式招生。随

机派位招生由教体局统一组织，邀请部分两代表、一委员、学生

家长（自愿报名，随机抽取）等人士参加，全程接受社会监督，

派位结果当天公布。已被民办学校招收的新生不再参与公办学校

的安置，未被民办学校招收的新生按照其填报的公办学校报名信

息进行审核安置。教体局将通过短信向家长发送新生安置信息，

同时各家长也可登录报名系统查看新生安置情况。

另外，小学新生还需提供预防接种证明。入学后，未完成国

家规定疫苗接种的，学校汇总报市疾病防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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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教体局成立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全面加强对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领导、指导和监督，妥

善处理招生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义务教育学校也要成立相

应的招生工作领导机构，安排熟悉业务、综合素质高的工作人员

解答学生及家长的咨询，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确保招生工作平稳

有序。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途径向广大学生、家长宣传招

生政策，确保做到家喻户晓。

2.加强风险防控。推行风险管理，将风险管控贯穿在招生工

作全过程。对生源数远超公办学位数的学校，要发布预警提醒。

建立招生工作重要事项第一时间报告制度，对突发事件、群体事

件及存在安全稳定隐患的事件，学校要第一时间向市教体局报

告。强化招生政策宣传解读，合理引导家长入学预期，确保招生

工作顺利进行。

3.加强控辍保学。完善控辍保学工作机制，对于失学辍学儿

童，教管办向镇街区人民政府汇报，下达复学通知书，告知法定

责任义务。对于逾期未报到的适龄儿童，要及时催促；对于外出

就学的，要掌握其具体就学情况。加强部门联动会商，健全失学

辍学联合劝返机制，对于家长或其他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

儿童入学或造成辍学的，教育主管部门、镇街人民政府给予批评

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提请司法部门依法发放相关

司法文书，敦促家长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严查非法办学行为，继续严格排查并严

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国学班”“读经班”“私塾”等方式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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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

4.加强班额和学籍管理。各学校起始年级严格按照小学每班

不超过 45 人、初中每班不超过 50 人招生，并预留一定的备用学

位。加强学籍管理，按时为正常招收的学生注册学籍或办理学籍

转接，严禁抢注学籍、漏建学籍、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

假等问题发生，严禁接收不符合本校入学条件的学生，学生转学

一律先办手续后入学，确保人籍一致。

5.严肃招生纪律。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

编班；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

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均

衡编班，严禁分班考试或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凡存

在违规招生行为的学校，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严禁单位和个人在报名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材

料，凡在招生过程中伪造证明材料的，城区户籍的取消新生优先

入学资格，非城区户籍的，取消新生城区学校入学资格，并将有

关情况反馈到有关部门。招生工作人员在招生过程中违规、违纪

的，将依规、依纪进行问责，触犯法律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各单位在招生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教体局基础教育科

联系。招生政策咨询电话：4395287，安丘市教育惠民服务中心

电话：4221860。

附件:1.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划片范围（试行）

2.棚户区改造涉及拆迁家庭情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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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划片范围（试行）

序号 招生学校 招生范围 咨询电话

1 东埠中学

1.东关、东南街、城里村、烟市街、庄头、马家楼、
郝家庄、务稼庄、小城埠、小东场、西关、城北、
十二户、北关

17863680168

15662566656

2.汶河以东、兴安路以西、商场路以南、健康路以
北居民小区

3.商场路以南、和平路以北、兴安路以东、新安南
路以西居民小区

4.潍徐南路以南、商场路以北、汶河以东、新安南
路以西居民小区

5.新安路以东、206 国道以南、文化路以西、和平
路以北居民小区。

2
东埠中学

南苑校区

1.大城埠、东场街、韩家后、南关、硝市、宋家园、
西巷子、东小关、张家五里河、小庄子、小石泉、
大石泉、西大庄、东大庄、小官庄、南三里庄、曹
家楼（北）、张家楼、杨家峪、韩家庄、三里店子、
苇元、邹家坊子、水码头、田家官庄、七里河、老
庄子、亓家庄（上述村学生可自愿选择入和平中学） 13573676821

15153646801
2.华安路以东、兴安路以西、健康路以南、双丰大
道以北居民小区

3.和平路以南、双丰大道以北、兴安路以东、新安
南路以西居民小区

3 兴华学校

1.永安路以东、新安路以西、青云山路以南、潍徐
南路以北居民小区（含区域内青云山路北侧南向出
口居民小区）

小学：

15963632346

初中：

134756706962.长安路与青云山路间，建安路两侧开口居民小区

4 青云山小学

1.潍徐南路以南、商场路以北、永安路以东居民小
区（含永安路至建安路间潍徐南路南向开口和永安
路至新安路间商场路北向开口居民小区）

1362536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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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城河以东、向阳路以南、商场路以北居民小区

3.烟市街、十二户、商场路阳光花园、大华名府、
原体校家属院

5
实验小学

潍安路校区

1.城里老村

15064661340

13953651117
2.商场路以南、健康路以北、兴安路以西、环城河
以东居民小区（含区域内商场路北侧南向小区）

3.向阳路至健康路间，潍安路两侧开口居民小区

6
实验小学

和平路校区

1.韩家后、东小关、大城埠

18753691113
17706365776

2.健康路以南、南苑路以北、兴安路以东、永安路
以西居民小区

3.永安路东侧御景福邸、御景天成、大成商厦、大
成嘉园、大成汇丰园

4.永安路东侧东南府邸、大成名都；和平路北侧双
馨家园、市立医院家属院、皮防站家属院

5.健康路与南苑路间，兴安路两侧开口居民小区；
和平路南侧新秀理想城

7 汶水小学

1.庄头、城里新村、北关新村

13864678006

4287077

2.商场路以南、健康路以北、华安路以东、环城河
以西居民小区

3.华安路以西、健康路以北、汶河以东居民小区（含
健康路与和平路间华安路西侧东向开口的居民小
区）

4.商场路以北、向阳路以南、潍安路以西居民小区

5.潍安路以西，向阳路以北，华安路开口的居民小
区

8 职工子弟学校

职工子弟学校家属院、奥宝馨园、鲁祥食品家属院、
柠檬生化家属院、海王鞋帽服装公司家属院、服装
一厂家属院、龙耀锦都、水岸阳光、华阳小区、福
海家园、书香家园、老物资局家属院、公路工程公
司家属院

小学：

18763610069

初中：

1500656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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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明德学校

1.潍徐南路 206 国道以北、长安路（贾戈段）以南、
文化路以西、新安路以东居民小区（含区间国道两
侧居民楼）

13854424336

15863692795

2.青云润景园、青云瑞景园（幸福里社区）、青云绿
园、青云郡、凤凰家园、祥和家园、大汶河开发区
李家埠、马家五里河、孟家五里河、常家庄、高家
沟、曹家五里河、李家五里河、杏杭、王五里河、
为善、何家屯、西柳杭、十里泉、新村、孙十里，
兴安街道沈十里、陈十里、十里铺、王家楼

10 第三实验小学

1.长安路以北、建安路以东居民小区（含长安路南
侧北向居民小区）

188667960002.金融街以北、滨河路以南、永安路以东、新安路
以西居民小区

3.韩家村、魏家村、逯家村

11
莲花山中学

锦湖小学

1.经济开发区彭家庙子、坡子、永乐官庄、东夹埠、
西夹埠、葛庄、周家营子、稻洼、寨上、黄家坟庄、
王家坟庄村、新安街道辛家庄、付家庙子

中学：

15854890358

小学：

4393367

15964328323

2.汶河以北、新安路以东、东湖路以西、泰山街以
南居民小区

12 南苑小学

双丰大道以北、南苑路以南、华安路以东、永安路
以西居民小区

13562662789
南苑路以北、和平路以南、潍安路以东（含西侧东
向开口小区）、兴安路以西（含东侧西向开口小区）
居民小区

老庄子、南三里庄、东场街

13 兴安小学

1.南关、硝市、东场街、宋家园、西巷子、西关

13791881132

19953698563

2.健康路以南、兴安路以西、华安路以东、南苑路
以北居民小区

3.健康路以北、人民路以南、兴安路以西、潍安路
以东居民小区

14 城北小学

1.北关、城北

13863689294

13869681691

2.潍徐南路以南、向阳路以北、华安路以东，永安
路以西居民小区（含兴安路与潍安路间，向阳路北
向开口居民小区）

3.商场路以北、向阳路以南、环城河以西、兴安路
以东居民小区（含兴安路东向开口居民小区）

15 东关小学 1.东关、东南街 1506563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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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646323432.永安路以西、兴安路以东、健康路以北、商场路
以南居民小区

3.永安路与建安路间人民路两侧开口居民小区

16 第二实验小学

1.小城埠、小东场、马家楼、务稼庄、郝家庄、张
家五里河

13563627518

15054446157

2.和平路以北、商场路以南、新安路以西、永安路
以东居民小区（含永安路东侧东南府邸、大成名都；
和平路北侧双馨家园、市立医院家属院、皮防站家
属院）。

3.建安路以东、新安路以西、和平路以南居民小区

4.新安路以东、206 国道以南、文化路以西、和平
路以北居民小区。

17 大华中学

1.长安路以北、新安路以西居民小区（含长安路北
向开口居民小区）

13589181197
2.长安路以南、潍徐南路以北、永安路以西居民小
区（含长安路与潍徐南路间永安路东侧西向开口的
居民小区）

3.周田戈、张田戈、朱田戈、三合村、马家坟、赵
家村、韩家村、魏家村、逯家村

18 大华小学

1.建安路以西、长安路以北、金融街以南、滨河路以东
居民小区（含区域内长安路北向开口居民小区）

15169601825
2.长安路以南、潍徐南路以北、永安路以西居民小
区

3.韩家村、周田戈、张田戈、朱田戈、三合村、马
家坟、赵家村

19 和平中学

1.大近戈、辛庄子、西三里庄（西三里庄小区）、谢
家村（谢嘉花园）、小近戈（锦国花园）、和平家园
小区、兴安御景园、天顺家园、辛家窑、七里庄、
韩家埠、七里庄、凉水湾头、前七里沟、后七里沟、
田家林、道口、小河崖、周家庄、田家庄、北新村、
石庙子、金家庄、小辛庄、冢子坡

13869640662

2.华安路以西、健康路以南居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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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十里河、李十里河、朱家埠、高家埠、甘石桥、
大韩十里、小韩十里、山东头、黄家坡、十五里后
四海、大石戈、小石戈

20 红军小学

1.大近戈、辛庄子、西三里庄（西三里庄小区）、谢
家村（谢嘉花园）、小近戈（锦国花园）、和平家园
小区、兴安御景园、天顺家园、辛家窑、七里庄、
韩家埠、七里庄、凉水湾头、前七里沟、后七里沟、
田家林、道口、小河崖、周家庄、田家庄、北新村、
石庙子、金家庄、小辛庄、冢子坡

15854429396

15095110506

2.华安路以西、健康路以南居民小区

21 新安学校
汶河以北、昆仑大街以南、新安路以西居民小区和
街道所辖行政村

小学：

13854407827

初中：

13792671857

22
开发区中学

开发区小学

新安路以东、泰山街以北居民小区和开发区所划行
政村

中学：

15863632046

小学：

15763002081

23 城关小学
1.华安路以东、双丰大道以南居民小区 15315268289

137936134812.原兴安街道服务社区、村庄

24 王封小学

1.新安路以东、世贸大街以北、汶河以东南居民小
区（含新安路和下小路间世贸大街北向开口居民小
区） 13793651202

2.王封社区 5个村、贾戈中心社区周沙埠村

25 贾戈小学

1.新安路以东、世贸大街以南、长安街（贾戈段）
以北居民小区（含新安路和下小路间世贸大街南向
开口居民小区） 13361558379

2.原大汶河服务社区、村庄

26 贾戈中学

1.新安路以东、文化路西、长安街（贾戈段）以北
居民小区

15864587876

2.原大汶河服务社区、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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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区教管办联系电话：经济开发区：4625577、新安

街道：4730016、兴安街道：4265859、大汶河开发区：4321072、

景芝镇：4612016、凌河镇：4641166、石埠子镇：4691025、

大盛镇：15053639128、辉渠镇：4822016、郚山镇：4961193、

石堆镇：4700017、柘山镇：4861015、官庄镇：4650016、金

冢子镇：1505448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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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棚户区改造涉及拆迁家庭情况证明

街区教管办（盖章）： 2021 年 月 日

说明：1.各有关教管办需及时与当地管委会对接，对涉及的人员居住情况进行实地核实，确保居住情况真

实。2.表中所列内容均须填写完整，小区名称要规范。3.报名期间经办人务必保证电话畅通，方便沟通联

系。4.本表逐页加盖街区管委会公章后由教管办于 7 月 13 日前统一报教体局 320 房间。

街区管委会审核意见： 教管办主任签字： 经办人联系电话：

拆迁户

主姓名
户主身份证号 拆迁时间

现有其它住

房情况

拆迁后

居住情况

居住小区

名称

入学子

女姓名
子女身份证号 备注

张** 370722197900000000 2018.04 无 租户 鲁丰锦绣花园 张** 370722201200000000

领世新城 新购住房


